
有關改善東涌西交通配套的提問 

(文件 IDC 63/2019號) 

 

規劃署的書面回覆 

 

 

議員所指的地點位於東涌第 107 區（該地點），在《東涌市中心地

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/I-TCTC/22》(下稱「大綱圖」)上劃為

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途地帶。根據大綱圖的《註釋》，「公共

車輛總站或車站」在該地帶上屬於經常准許的用途。至於會否研究

在該地點提供巴士總站，相信運輸署會作出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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